附件3        
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非试卷类课程评价表（试行）
	试卷所属学期
	学年 第   学期
	课程名称
	

	课程所属教学单位
	
	抽检班级
	
	抽查份数
	

	命题教师
	
	阅卷教师
	[bookmark: _GoBack]
	抽检人
	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质量标准
	分值
	得分

	1.考核方案
（20分）
	1.1方案规范性
	考核方案完整，符合教学大纲要求；考核方式明确、可操作性强。
	20
	

	2.考核实施
（30分）
	2.1形式合理性
	考核形式与课程性质、教学目标高度匹配，突出学生综合能力、应用能力考察，方式科学合理。
	10
	

	
	2.2内容质量
	考核内容紧扣课程核心重点与难点，体现综合性、应用性和创新性，无简单重复知识点考察。
	10
	

	
	2.3过程完整性
	过程考核相关材料齐全，包含过程记录、教师指导痕迹、阶段性评价等。
	10
	

	3.评阅及检查（30分）
	3.1评分标准明确性
	评分细则具体、可量化，分值/等级划分清晰，评分标准执行规范、统一，无随意评分情况。
	15
	

	
	3.2评阅与成绩合理性
	评阅流程规范，评语详实具体、有针对性，评分改动处有评阅教师签字确认，成绩分布合理，无畸高畸低现象。
	15
	

	4.成绩记载与材料归档
（20分）
	4.1成绩记载
	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录入成绩，成绩登记准确，填写规范、完整，总评成绩按规定的比例进行计算，做到准确无误。
	10
	

	
	4.2材料归档
	评分标准、成绩单、分析等材料齐全；档案管理符合学院相关规定。
	10
	

	综合得分
	

	存在的主要问题（请抽检人就抽检试卷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说明）

	


教育评价与专业建设办公室制表
